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士小字第1184號

原      告  鄭樹欉  

被      告  有巢氏房屋淡水新市之星加盟店(星宇房產有限公

            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星翰  

訴訟代理人  徐翊翔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價金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7日言詞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原告前將名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

路0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約定以新臺幣（下同）

1,400萬元之價格，委託被告銷售，委託銷售期間自民國113

年6月1日起至113年9月1日止，並簽立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

（下稱系爭委銷契約）。嗣兩造於113年10月13日訂立委託

事項變更契約書（下稱系爭變更書），約定將委託銷售價格

降為原告實拿1,050萬元，委託銷售期間自113年10月13日起

至113年12月31日止。嗣系爭房屋經被告居間介紹訴外人林

志清購買，原告與林志清並於113年10月13日簽立不動產買

賣契約，約定系爭房屋買賣價金為1,088萬元，依系爭變更

書第4項特約條款：「甲方（即原告）壹仟零伍拾萬實

拿。」等語，可見兩造係約定系爭房屋所售款，於扣除他款

金額後，原告需實拿1,050萬元，本件原告已給付被告43萬

5,200元服務費用。未料，原告將系爭房屋出售移轉過戶予

林志清後，被告僅交付原告163萬7,190元，加計系爭房屋過

戶應付款項879萬1,502元，總計原告因出售系爭房屋所得款

項共計僅1,042萬8,692元，與兩造約定之原告實拿1,0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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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尚短缺7萬1,308元（計算式：1,050萬元－1,042萬8,692

元＝7萬1,308元），被告自應予以補足。屢經催索，未予置

理。為此，爰依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約定提起本件訴

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萬1,308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其與原告間所有服務流程，兩造間有簽服務費確

認單，本件仲介買賣系爭房屋居間服務費用最終確認總金額

為43萬5,200元，一開始服務費用約定是38萬元，但要簽買

賣契約時才發現系爭房屋原告有私人借貸20萬元、權狀也不

在原告身上，當時辦理的代書還無償借款給原告，用以償還

原告上開私人借貸款項20萬元，所以本件的服務費用後來才

會提高到43萬5,200元，這也是按照賣價1,088萬元的百分之

4 計算，並經原告同意的，服務費確認單有原告的親筆簽

名，原告確實有同意支付此服務費。原告所主張的差距應是

指履約保證費用66,528元，此金額在履保專戶雖然有扣掉，

但在兩造找補時還是有還給原告，原告實際只有出3,264

元，是買賣雙方一人出一半履保費用，以及代書費原告應負

擔的是9,580元，當初此案件在洽談的過程中有寫服務費確

認單。委託事項變更契約書有變更過很多次，最後一張確認

是在113 年10月13日，當時上面有寫甲方實拿1,050萬元，

本件最後成交價是1,088萬元，當時的服務費是38萬元，但

簽完後才發現原告有私人借貸20萬元需要處理，才提高服務

費，也有拿服務費確認單給原告簽。幫告賣掉系爭房屋，並

跟原告收了43萬5,200元服務費用之後，原告還有找被告幫

原告找房屋承租，其不能理解為何事後確認為有欠原告錢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兩造前簽訂系爭委銷契約，約定由原告將系爭房屋

委託被告進行銷售，嗣兩造於113年10月13日訂立系爭變更

書，並於該契約第4項特約條款約定：「甲方（即原告）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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仟零伍拾萬實拿。」，嗣系爭房屋經被告居間介紹林志清購

買，原告與林志清並於113年10月13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

約，約定由原告以總價金1,088萬元將系爭房屋出售林志

清，原告已給付被告43萬5,200元服務費用，原告因出售系

爭房屋所得款項共計1,042萬8,692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

執，並有服務費確認單、系爭委銷契約、標的物現況說明

書、系爭變更書、買賣契約書、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增補

特約、履約專戶收付明細查詢等件在卷可憑，被告對此亦不

爭執，此部分之事實首堪信為真實。至原告主張其因出售系

爭房屋所得款項共計僅1,042萬8,692元，與兩造約定之原告

實拿1,050萬元尚短缺7萬1,308元，故被告尚應給付7萬1,30

8元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一)按當事人對於契約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一致，契約始能成立。

此觀民法第153條之規定即明。當事人締結不動產買賣之債

權契約，固非要式行為，惟對於契約必要之點意思必須一

致，買賣契約以價金及標的物為其要素，價金及標的物，自

屬買賣契約必要之點，茍當事人對此兩者意思未能一致，其

契約即難謂已成立（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1482號判決先例

參照）。經查，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固約定：「甲方

（即原告）壹仟零伍拾萬實拿。」等語，惟兩造並未於該特

約條款加註「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應由被告負擔等

語，可知就原告主張之出售系爭房屋須實拿1,050萬元之特

約，該項約定實質上係被告公司為促成系爭房屋買賣成交，

而自行吸收成本，遂以賣方即原告預期應支付予被告公司之

4 ％服務費用，原約定以原告給付被告38萬元服務費用，由

原告實拿1,050萬元之特約，該約定與被告向原告收取服務

費用需包含「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亦即被告向原

告收取之服務費用應否加計「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

乙節係分屬二事，解釋上兩造約定之實拿，除有載明於特約

事項之項目金額外，其調整金額之範圍，應僅限於被告因受

原告委任完成受託事項而得向原告請求之居間報酬(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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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為限。原告主張兩造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約

定：「甲方（即原告）壹仟零伍拾萬實拿。」等語，不應加

計「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云云，顯有過度擴張解釋

該項特約範圍之情，並不可採。

(二)承上，本件兩造於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約定：「甲方

（即原告）壹仟零伍拾萬實拿。」等語，應以本件被告得向

原告請求之居間報酬(即服務費用）為限。尚不包含買賣雙

方所應各自負擔之「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已如前

述，故本件應以被告抗辯：經其居間仲介原告與林志清簽訂

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時，始知原告有私人借貸20萬元，故由代

書無償借款原告20萬元用以償還原告上開借貸款項，故本件

服務費用才會從原本的38萬元提高到43萬5,200元，且履約

保證費用、代書費用應由買賣方雙方平均分攤等情，較為可

採。故依原告最終所委託銷售之總價為1,088萬元，總價不

含4%服務費、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等費用，故被告所謂實

拿1,050萬元，係指除扣除服務報酬4%外，得以實拿1,050萬

元，不包含原告所應自行負擔之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等相

關費用。至原告主張依其係遭被告脅迫始簽立服務費確認書

予被告，始同意給付被告43萬5,200元服務費用云云，惟原

告未提出任何有利於己之證據舉證以明，本院無從為有利於

原告之認定。基上事證，原告主張其因出售系爭房屋所得款

項共計僅1,042萬8,692元，與兩造約定之原告實拿1,050萬

元尚短缺7萬1,308元，故被告尚應給付7萬1,308元云云，舉

證不足，且與卷內事證不合，為不可採。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約定法，請求被告

給付7萬1,3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當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

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

列，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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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8 第1 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

原告敗訴之判決，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 元（第一

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陳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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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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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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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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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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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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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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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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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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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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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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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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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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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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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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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士小字第1184號
原      告  鄭樹欉  
被      告  有巢氏房屋淡水新市之星加盟店(星宇房產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陳星翰  
訴訟代理人  徐翊翔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價金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原告前將名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約定以新臺幣（下同）1,400萬元之價格，委託被告銷售，委託銷售期間自民國113年6月1日起至113年9月1日止，並簽立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委銷契約）。嗣兩造於113年10月13日訂立委託事項變更契約書（下稱系爭變更書），約定將委託銷售價格降為原告實拿1,050萬元，委託銷售期間自113年10月13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嗣系爭房屋經被告居間介紹訴外人林志清購買，原告與林志清並於113年10月13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約定系爭房屋買賣價金為1,088萬元，依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甲方（即原告）壹仟零伍拾萬實拿。」等語，可見兩造係約定系爭房屋所售款，於扣除他款金額後，原告需實拿1,050萬元，本件原告已給付被告43萬5,200元服務費用。未料，原告將系爭房屋出售移轉過戶予林志清後，被告僅交付原告163萬7,190元，加計系爭房屋過戶應付款項879萬1,502元，總計原告因出售系爭房屋所得款項共計僅1,042萬8,692元，與兩造約定之原告實拿1,050萬元尚短缺7萬1,308元（計算式：1,050萬元－1,042萬8,692元＝7萬1,308元），被告自應予以補足。屢經催索，未予置理。為此，爰依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萬1,3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其與原告間所有服務流程，兩造間有簽服務費確認單，本件仲介買賣系爭房屋居間服務費用最終確認總金額為43萬5,200元，一開始服務費用約定是38萬元，但要簽買賣契約時才發現系爭房屋原告有私人借貸20萬元、權狀也不在原告身上，當時辦理的代書還無償借款給原告，用以償還原告上開私人借貸款項20萬元，所以本件的服務費用後來才會提高到43萬5,200元，這也是按照賣價1,088萬元的百分之4 計算，並經原告同意的，服務費確認單有原告的親筆簽名，原告確實有同意支付此服務費。原告所主張的差距應是指履約保證費用66,528元，此金額在履保專戶雖然有扣掉，但在兩造找補時還是有還給原告，原告實際只有出3,264元，是買賣雙方一人出一半履保費用，以及代書費原告應負擔的是9,580元，當初此案件在洽談的過程中有寫服務費確認單。委託事項變更契約書有變更過很多次，最後一張確認是在113 年10月13日，當時上面有寫甲方實拿1,050萬元，本件最後成交價是1,088萬元，當時的服務費是38萬元，但簽完後才發現原告有私人借貸20萬元需要處理，才提高服務費，也有拿服務費確認單給原告簽。幫告賣掉系爭房屋，並跟原告收了43萬5,200元服務費用之後，原告還有找被告幫原告找房屋承租，其不能理解為何事後確認為有欠原告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兩造前簽訂系爭委銷契約，約定由原告將系爭房屋委託被告進行銷售，嗣兩造於113年10月13日訂立系爭變更書，並於該契約第4項特約條款約定：「甲方（即原告）壹仟零伍拾萬實拿。」，嗣系爭房屋經被告居間介紹林志清購買，原告與林志清並於113年10月13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約定由原告以總價金1,088萬元將系爭房屋出售林志清，原告已給付被告43萬5,200元服務費用，原告因出售系爭房屋所得款項共計1,042萬8,692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服務費確認單、系爭委銷契約、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系爭變更書、買賣契約書、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增補特約、履約專戶收付明細查詢等件在卷可憑，被告對此亦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首堪信為真實。至原告主張其因出售系爭房屋所得款項共計僅1,042萬8,692元，與兩造約定之原告實拿1,050萬元尚短缺7萬1,308元，故被告尚應給付7萬1,308元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一)按當事人對於契約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一致，契約始能成立。此觀民法第153條之規定即明。當事人締結不動產買賣之債權契約，固非要式行為，惟對於契約必要之點意思必須一致，買賣契約以價金及標的物為其要素，價金及標的物，自屬買賣契約必要之點，茍當事人對此兩者意思未能一致，其契約即難謂已成立（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1482號判決先例參照）。經查，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固約定：「甲方（即原告）壹仟零伍拾萬實拿。」等語，惟兩造並未於該特約條款加註「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應由被告負擔等語，可知就原告主張之出售系爭房屋須實拿1,050萬元之特約，該項約定實質上係被告公司為促成系爭房屋買賣成交，而自行吸收成本，遂以賣方即原告預期應支付予被告公司之4 ％服務費用，原約定以原告給付被告38萬元服務費用，由原告實拿1,050萬元之特約，該約定與被告向原告收取服務費用需包含「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亦即被告向原告收取之服務費用應否加計「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乙節係分屬二事，解釋上兩造約定之實拿，除有載明於特約事項之項目金額外，其調整金額之範圍，應僅限於被告因受原告委任完成受託事項而得向原告請求之居間報酬(即服務費用）為限。原告主張兩造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約定：「甲方（即原告）壹仟零伍拾萬實拿。」等語，不應加計「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云云，顯有過度擴張解釋該項特約範圍之情，並不可採。
(二)承上，本件兩造於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約定：「甲方（即原告）壹仟零伍拾萬實拿。」等語，應以本件被告得向原告請求之居間報酬(即服務費用）為限。尚不包含買賣雙方所應各自負擔之「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已如前述，故本件應以被告抗辯：經其居間仲介原告與林志清簽訂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時，始知原告有私人借貸20萬元，故由代書無償借款原告20萬元用以償還原告上開借貸款項，故本件服務費用才會從原本的38萬元提高到43萬5,200元，且履約保證費用、代書費用應由買賣方雙方平均分攤等情，較為可採。故依原告最終所委託銷售之總價為1,088萬元，總價不含4%服務費、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等費用，故被告所謂實拿1,050萬元，係指除扣除服務報酬4%外，得以實拿1,050萬元，不包含原告所應自行負擔之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等相關費用。至原告主張依其係遭被告脅迫始簽立服務費確認書予被告，始同意給付被告43萬5,200元服務費用云云，惟原告未提出任何有利於己之證據舉證以明，本院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基上事證，原告主張其因出售系爭房屋所得款項共計僅1,042萬8,692元，與兩造約定之原告實拿1,050萬元尚短缺7萬1,308元，故被告尚應給付7萬1,308元云云，舉證不足，且與卷內事證不合，為不可採。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約定法，請求被告給付7萬1,3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當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8 第1 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原告敗訴之判決，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 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陳詩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士小字第1184號

原      告  鄭樹欉  

被      告  有巢氏房屋淡水新市之星加盟店(星宇房產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陳星翰  

訴訟代理人  徐翊翔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價金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7日言詞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原告前將名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

    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約定以新臺幣（下同）1,40

    0萬元之價格，委託被告銷售，委託銷售期間自民國113年6

    月1日起至113年9月1日止，並簽立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下

    稱系爭委銷契約）。嗣兩造於113年10月13日訂立委託事項

    變更契約書（下稱系爭變更書），約定將委託銷售價格降為

    原告實拿1,050萬元，委託銷售期間自113年10月13日起至11

    3年12月31日止。嗣系爭房屋經被告居間介紹訴外人林志清

    購買，原告與林志清並於113年10月13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

    約，約定系爭房屋買賣價金為1,088萬元，依系爭變更書第4

    項特約條款：「甲方（即原告）壹仟零伍拾萬實拿。」等語

    ，可見兩造係約定系爭房屋所售款，於扣除他款金額後，原

    告需實拿1,050萬元，本件原告已給付被告43萬5,200元服務

    費用。未料，原告將系爭房屋出售移轉過戶予林志清後，被

    告僅交付原告163萬7,190元，加計系爭房屋過戶應付款項87

    9萬1,502元，總計原告因出售系爭房屋所得款項共計僅1,04

    2萬8,692元，與兩造約定之原告實拿1,050萬元尚短缺7萬1,

    308元（計算式：1,050萬元－1,042萬8,692元＝7萬1,308元）

    ，被告自應予以補足。屢經催索，未予置理。為此，爰依系

    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7萬1,3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

二、被告則以：其與原告間所有服務流程，兩造間有簽服務費確

    認單，本件仲介買賣系爭房屋居間服務費用最終確認總金額

    為43萬5,200元，一開始服務費用約定是38萬元，但要簽買

    賣契約時才發現系爭房屋原告有私人借貸20萬元、權狀也不

    在原告身上，當時辦理的代書還無償借款給原告，用以償還

    原告上開私人借貸款項20萬元，所以本件的服務費用後來才

    會提高到43萬5,200元，這也是按照賣價1,088萬元的百分之

    4 計算，並經原告同意的，服務費確認單有原告的親筆簽名

    ，原告確實有同意支付此服務費。原告所主張的差距應是指

    履約保證費用66,528元，此金額在履保專戶雖然有扣掉，但

    在兩造找補時還是有還給原告，原告實際只有出3,264元，

    是買賣雙方一人出一半履保費用，以及代書費原告應負擔的

    是9,580元，當初此案件在洽談的過程中有寫服務費確認單

    。委託事項變更契約書有變更過很多次，最後一張確認是在

    113 年10月13日，當時上面有寫甲方實拿1,050萬元，本件

    最後成交價是1,088萬元，當時的服務費是38萬元，但簽完

    後才發現原告有私人借貸20萬元需要處理，才提高服務費，

    也有拿服務費確認單給原告簽。幫告賣掉系爭房屋，並跟原

    告收了43萬5,200元服務費用之後，原告還有找被告幫原告

    找房屋承租，其不能理解為何事後確認為有欠原告錢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兩造前簽訂系爭委銷契約，約定由原告將系爭房屋

    委託被告進行銷售，嗣兩造於113年10月13日訂立系爭變更

    書，並於該契約第4項特約條款約定：「甲方（即原告）壹

    仟零伍拾萬實拿。」，嗣系爭房屋經被告居間介紹林志清購

    買，原告與林志清並於113年10月13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

    ，約定由原告以總價金1,088萬元將系爭房屋出售林志清，

    原告已給付被告43萬5,200元服務費用，原告因出售系爭房

    屋所得款項共計1,042萬8,692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

    有服務費確認單、系爭委銷契約、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系爭

    變更書、買賣契約書、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增補特約、履

    約專戶收付明細查詢等件在卷可憑，被告對此亦不爭執，此

    部分之事實首堪信為真實。至原告主張其因出售系爭房屋所

    得款項共計僅1,042萬8,692元，與兩造約定之原告實拿1,05

    0萬元尚短缺7萬1,308元，故被告尚應給付7萬1,308元等情

    ，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一)按當事人對於契約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一致，契約始能成立。

    此觀民法第153條之規定即明。當事人締結不動產買賣之債

    權契約，固非要式行為，惟對於契約必要之點意思必須一致

    ，買賣契約以價金及標的物為其要素，價金及標的物，自屬

    買賣契約必要之點，茍當事人對此兩者意思未能一致，其契

    約即難謂已成立（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1482號判決先例參

    照）。經查，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固約定：「甲方（

    即原告）壹仟零伍拾萬實拿。」等語，惟兩造並未於該特約

    條款加註「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應由被告負擔等語

    ，可知就原告主張之出售系爭房屋須實拿1,050萬元之特約

    ，該項約定實質上係被告公司為促成系爭房屋買賣成交，而

    自行吸收成本，遂以賣方即原告預期應支付予被告公司之4 

    ％服務費用，原約定以原告給付被告38萬元服務費用，由原

    告實拿1,050萬元之特約，該約定與被告向原告收取服務費

    用需包含「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亦即被告向原告

    收取之服務費用應否加計「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乙

    節係分屬二事，解釋上兩造約定之實拿，除有載明於特約事

    項之項目金額外，其調整金額之範圍，應僅限於被告因受原

    告委任完成受託事項而得向原告請求之居間報酬(即服務費

    用）為限。原告主張兩造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約定：

    「甲方（即原告）壹仟零伍拾萬實拿。」等語，不應加計「

    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云云，顯有過度擴張解釋該項

    特約範圍之情，並不可採。

(二)承上，本件兩造於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約定：「甲方

    （即原告）壹仟零伍拾萬實拿。」等語，應以本件被告得向

    原告請求之居間報酬(即服務費用）為限。尚不包含買賣雙

    方所應各自負擔之「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已如前

    述，故本件應以被告抗辯：經其居間仲介原告與林志清簽訂

    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時，始知原告有私人借貸20萬元，故由代

    書無償借款原告20萬元用以償還原告上開借貸款項，故本件

    服務費用才會從原本的38萬元提高到43萬5,200元，且履約

    保證費用、代書費用應由買賣方雙方平均分攤等情，較為可

    採。故依原告最終所委託銷售之總價為1,088萬元，總價不

    含4%服務費、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等費用，故被告所謂實

    拿1,050萬元，係指除扣除服務報酬4%外，得以實拿1,050萬

    元，不包含原告所應自行負擔之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等相

    關費用。至原告主張依其係遭被告脅迫始簽立服務費確認書

    予被告，始同意給付被告43萬5,200元服務費用云云，惟原

    告未提出任何有利於己之證據舉證以明，本院無從為有利於

    原告之認定。基上事證，原告主張其因出售系爭房屋所得款

    項共計僅1,042萬8,692元，與兩造約定之原告實拿1,050萬

    元尚短缺7萬1,308元，故被告尚應給付7萬1,308元云云，舉

    證不足，且與卷內事證不合，為不可採。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約定法，請求被告

    給付7萬1,3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當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

    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附此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8 第1 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

    原告敗訴之判決，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 元（第一

    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陳詩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士小字第1184號

原      告  鄭樹欉  

被      告  有巢氏房屋淡水新市之星加盟店(星宇房產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陳星翰  

訴訟代理人  徐翊翔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價金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原告前將名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約定以新臺幣（下同）1,400萬元之價格，委託被告銷售，委託銷售期間自民國113年6月1日起至113年9月1日止，並簽立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委銷契約）。嗣兩造於113年10月13日訂立委託事項變更契約書（下稱系爭變更書），約定將委託銷售價格降為原告實拿1,050萬元，委託銷售期間自113年10月13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嗣系爭房屋經被告居間介紹訴外人林志清購買，原告與林志清並於113年10月13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約定系爭房屋買賣價金為1,088萬元，依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甲方（即原告）壹仟零伍拾萬實拿。」等語，可見兩造係約定系爭房屋所售款，於扣除他款金額後，原告需實拿1,050萬元，本件原告已給付被告43萬5,200元服務費用。未料，原告將系爭房屋出售移轉過戶予林志清後，被告僅交付原告163萬7,190元，加計系爭房屋過戶應付款項879萬1,502元，總計原告因出售系爭房屋所得款項共計僅1,042萬8,692元，與兩造約定之原告實拿1,050萬元尚短缺7萬1,308元（計算式：1,050萬元－1,042萬8,692元＝7萬1,308元），被告自應予以補足。屢經催索，未予置理。為此，爰依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萬1,3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其與原告間所有服務流程，兩造間有簽服務費確認單，本件仲介買賣系爭房屋居間服務費用最終確認總金額為43萬5,200元，一開始服務費用約定是38萬元，但要簽買賣契約時才發現系爭房屋原告有私人借貸20萬元、權狀也不在原告身上，當時辦理的代書還無償借款給原告，用以償還原告上開私人借貸款項20萬元，所以本件的服務費用後來才會提高到43萬5,200元，這也是按照賣價1,088萬元的百分之4 計算，並經原告同意的，服務費確認單有原告的親筆簽名，原告確實有同意支付此服務費。原告所主張的差距應是指履約保證費用66,528元，此金額在履保專戶雖然有扣掉，但在兩造找補時還是有還給原告，原告實際只有出3,264元，是買賣雙方一人出一半履保費用，以及代書費原告應負擔的是9,580元，當初此案件在洽談的過程中有寫服務費確認單。委託事項變更契約書有變更過很多次，最後一張確認是在113 年10月13日，當時上面有寫甲方實拿1,050萬元，本件最後成交價是1,088萬元，當時的服務費是38萬元，但簽完後才發現原告有私人借貸20萬元需要處理，才提高服務費，也有拿服務費確認單給原告簽。幫告賣掉系爭房屋，並跟原告收了43萬5,200元服務費用之後，原告還有找被告幫原告找房屋承租，其不能理解為何事後確認為有欠原告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兩造前簽訂系爭委銷契約，約定由原告將系爭房屋委託被告進行銷售，嗣兩造於113年10月13日訂立系爭變更書，並於該契約第4項特約條款約定：「甲方（即原告）壹仟零伍拾萬實拿。」，嗣系爭房屋經被告居間介紹林志清購買，原告與林志清並於113年10月13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約定由原告以總價金1,088萬元將系爭房屋出售林志清，原告已給付被告43萬5,200元服務費用，原告因出售系爭房屋所得款項共計1,042萬8,692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服務費確認單、系爭委銷契約、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系爭變更書、買賣契約書、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增補特約、履約專戶收付明細查詢等件在卷可憑，被告對此亦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首堪信為真實。至原告主張其因出售系爭房屋所得款項共計僅1,042萬8,692元，與兩造約定之原告實拿1,050萬元尚短缺7萬1,308元，故被告尚應給付7萬1,308元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一)按當事人對於契約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一致，契約始能成立。此觀民法第153條之規定即明。當事人締結不動產買賣之債權契約，固非要式行為，惟對於契約必要之點意思必須一致，買賣契約以價金及標的物為其要素，價金及標的物，自屬買賣契約必要之點，茍當事人對此兩者意思未能一致，其契約即難謂已成立（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1482號判決先例參照）。經查，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固約定：「甲方（即原告）壹仟零伍拾萬實拿。」等語，惟兩造並未於該特約條款加註「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應由被告負擔等語，可知就原告主張之出售系爭房屋須實拿1,050萬元之特約，該項約定實質上係被告公司為促成系爭房屋買賣成交，而自行吸收成本，遂以賣方即原告預期應支付予被告公司之4 ％服務費用，原約定以原告給付被告38萬元服務費用，由原告實拿1,050萬元之特約，該約定與被告向原告收取服務費用需包含「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亦即被告向原告收取之服務費用應否加計「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乙節係分屬二事，解釋上兩造約定之實拿，除有載明於特約事項之項目金額外，其調整金額之範圍，應僅限於被告因受原告委任完成受託事項而得向原告請求之居間報酬(即服務費用）為限。原告主張兩造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約定：「甲方（即原告）壹仟零伍拾萬實拿。」等語，不應加計「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云云，顯有過度擴張解釋該項特約範圍之情，並不可採。

(二)承上，本件兩造於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約定：「甲方（即原告）壹仟零伍拾萬實拿。」等語，應以本件被告得向原告請求之居間報酬(即服務費用）為限。尚不包含買賣雙方所應各自負擔之「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已如前述，故本件應以被告抗辯：經其居間仲介原告與林志清簽訂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時，始知原告有私人借貸20萬元，故由代書無償借款原告20萬元用以償還原告上開借貸款項，故本件服務費用才會從原本的38萬元提高到43萬5,200元，且履約保證費用、代書費用應由買賣方雙方平均分攤等情，較為可採。故依原告最終所委託銷售之總價為1,088萬元，總價不含4%服務費、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等費用，故被告所謂實拿1,050萬元，係指除扣除服務報酬4%外，得以實拿1,050萬元，不包含原告所應自行負擔之代書費、履約保證費用等相關費用。至原告主張依其係遭被告脅迫始簽立服務費確認書予被告，始同意給付被告43萬5,200元服務費用云云，惟原告未提出任何有利於己之證據舉證以明，本院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基上事證，原告主張其因出售系爭房屋所得款項共計僅1,042萬8,692元，與兩造約定之原告實拿1,050萬元尚短缺7萬1,308元，故被告尚應給付7萬1,308元云云，舉證不足，且與卷內事證不合，為不可採。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變更書第4項特約條款約定法，請求被告給付7萬1,3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當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8 第1 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原告敗訴之判決，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 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陳詩為　　　　

　　

　　

　　

　





